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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合格的新建高产（特种）示范胶园建设项目 
奖补操作规程

一、政策依据

《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办公室  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西双版纳州文旅康养等七个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23—2025 年）〉的通知》（西办发〔2023〕7 号）。

二、政策有效期

2023 年—2025 年。

三、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

支持方向：

1. 评审对象为工商注册登记、生产经营在西双版纳州辖区内，

截至申报时仍正常生产经营或运转的企业。

2. 企业申报项目在西双版纳州辖区内建设，企业和项目符合国

家、省和州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条件且验收合格的新建高产（特种）

示范胶园建设项目。

申报条件：

1. 专项资金支持对象为工商注册登记、生产经营在西双版纳州

辖区内，截至申报时仍正常生产经营或运转的企业。

2. 企业申报项目在西双版纳州辖区内建设，企业和项目符合国

家、省和州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条件。

3. 企业经营行为合法合规，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在产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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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诚信、缴纳税收、环境保护、金融监管等方面无不良记录。

4. 申报单位应同时符合年度申报指南明确的要求。

5. 企业申请的项目符合资金支持范围，申请企业与资金使用企

业必须一致。

6.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企业，不予受理其申报：

（1）国家明确的产能过剩行业违规扩能投资；按规定应进未

进工业园区的。

（2）申报企业上年度以来发生过重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重

特大环境污染事件、重大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纳税信用等级 D 级或

有重大违法涉税行为的。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查询，被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

（4）通过信用中国（云南）系统查询，申报企业法人被列入

失信惩戒对象的。

（5）与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条件和我州行业发展规划等

规定不相符的。

四、申报材料

1. 申报请示。内容包括：项目单位基本情况、项目运营情况、

项目总投资、服务对象及数量、提供服务的方式和经济、社会预期

效益等。申请文件需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

2. 承诺书。经项目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的对所提供资料真

实性、合法性负责的承诺书。

3. 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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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件。

4. 投资项目的核准或备案文件复印件（建设内容必须和申报项

目一致）；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环保部门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

复文件的复印件。

5. 有新增土地的建设项目，须有国土资源部门出具的项目用地

预审意见或项目建设用地批准文件的复印件；无新增土地的建设项

目，须附原有土地使用证的复印件；租赁土地经营的必须提供有法

律效力的土地租赁经营合同复印件，并注明与原件一致。

6. 项目单位上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复印件。

7. 新建高产（特种）示范胶园建设验收合格相关佐证文件。

8. 申报指南中要求的相关表格。

五、办理流程

办理时限：在符合条件且相关申报材料齐备的情况下，从申报

至办结约 21 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西双版纳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科，0691—

2121105。

企业于每年根据申报指南

时间向县市工信部门提交

申报材料

县市工信部门受理（企业

是否符合条件、材料是否

齐全）

各县市工信部门会同本

级财政部门进行核查，

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州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

相关成员单位开展评审

州工业和信息化局网站上

进行公示
财政部门拨付奖补资金


